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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讨

彩 雨 新

清代前期云南铜矿的发展
,

在中国封建社会矿业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

本来
,

清初鉴于

明代后期矿政方面所造成的危害
,

对矿业曾采取封禁政策
。

但由于社会生产的恢复
,

商品经

济的发展
,

以及清王朝财政上铸币的需要
,

从康熙朝二十年代
“

三藩之乱
”

平定以后
,

就在云

南开展 了铜矿的生产
。

关于清代云南铜矿发展史
,

已有不少专著作过详细论述
,

但对其生产

性质则尚无一致的看法
。

本文试图从云南铜矿生产的发展
,

联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

提出一

点不成熟的看法
,

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

一
、

云南铜矿民营的性质

云南铜矿生产是在清王朝开放铜山的前提下以招商的方式鼓励民营的
,

其性质可从下列

几点说明
:

( 1 ) 分工协作的生产— 矿业生产包括采掘和冶炼两个过程
。

两个过程的结合是大的

协作关系
,

同时在采掘和冶炼中又各有其内在的协作关系
。

采掘部分要求从矿润取出矿砂
,

主要工作为凿矿和背矿 (将凿出的矿砂背送出洞外 )
,

辅

以架稚 (用木料支撑洞壁 )
、

通风
、

排水等设施
。

冶炼部分主要是熔化矿砂
,

事先将矿石捶成

小顺
,

然后进行配矿
、

装炉
、

点火
、

鼓风
,

直至矿石熔化
,

入水成为铜饼
,

再经大炉重炼
,

得出净铜
。

在上列工序中
,

开采部分劳动强度大
,

冶炼部分技术要求高
,

只有通过分工协作
,

才能完成生产任务
。

这种分工协作
,

无论其规模大小
,

也无论采掘与冶炼分开或结合
,

只要

在雇佣关系下进行
,

其性质都属于工场手工业生产
。

( 2 ) 雇佣劳动占主要地位— 在招商开采之下
,

大量的劳动者从各方奔向矿区
。

后来

有人估计全滨诸厂
“

其数岂止数十万
”
! ①即以全省二三十万左右的人数来说也 已是很大规 模

的劳动大军了
。

他们当中大部分来自他乡
, “

来如潮涌
,

去如星散
” 。

②在这里
,

劳动者所获报

酬
,

一般分两部分
:

一
、

食米及盐菜的供给
,

二
、

货币工资的支付
。

货币工资按月计算
,

叫
“

月活
” ,

凡参加采掘劳动
, “

不论有矿无矿
,

月得雇值
”

③
。

雇主对矿工
,

一年分三节 (端午
、

中秋
、

年终 ) 算账
,

平 日可以预支
,

算账时找清雇价
。

有的工人由矿场总管从外地招来
, “

其

初贷款安家
,

到厂后再由工资回扣
”

④
。

至临时的雇工
,

当然按日数计工资
。

( 3 ) 复杂 的投资者— 投资者有下列各种名称
:

锅头
:

为最初小规模投资的
“

伙房头
” 。 “

厂之初辟也
,

不过数十人
,

裹粮结棚而栖
,

日伙

房
。

所重者油
、

米
”

⑤
。

油供矿洞中照明用
,

米供饭食
。

出油
、

米的人便是投资人
,

推一人负

责
,

被称为
“

锅头
” 。 “

雇力称洞户日锅头
,

洞户称雇力日亲身弟兄
”

⑥
。

洞主
:

一个僧洞分开若干个
“

尖
” ,

由一人主管
,

称为洞主
。

有时洞主即锅头改称
,

有时

一个洞主兼投资于若干个甫洞
。

管事
:

其职务为
“

经营工本
,

置办油
、

米
、

一切什物
” 。

这种职务一般由投资人掌管
。

大



矿的管事叫总管
, “

主之者名 日总管
,

出资本
,

寡功力治之
”
⑦

。

炉户
:
为冶炼部分的主持人

,

雇用炉丁生产
。 “

炉丁趋于炉
,

有炉户招纳之
, ⑧

。

因为炉

户要
“

买矿煎铜
”

⑨
,

应当是
“

殷实民人充当炉户
”

L
。

有时炉户为了获得较廉的矿砂
,

他们也

投资于开采
。

炭户
:

炼炉耗用大量木炭和薪柴
,

由炭户供应
。

炭户很多是山主
,

其中矿场所在的山主
,

则对采矿者收取山租
。

因此
,

炭户往往被列为投资人
,

以炭价或山价作为投资额
。

此外
,

采掘部分的搜头
,

冶炼部分的炉头
,

都是重要的技术人员
,

一般将他们列入资方
匕
的地位

,

他们也可能投资于铜矿企业之内
。

( 4 ) 采掘部分的合伙组织— 在云南铜矿开采中
,

存在着如下的两种合伙组织
.
一为

`

“

亲身弟兄
” ,

二为
“
石分

”

组合
。

在
“

亲身弟兄
”

的结合下
,

洞主提供砂丁饭食
、

灯油
,

不给工资
。

矿砂出卖时
,

润主与砂

丁按一定的比例分成
,

然后继续生产下去
。 “

砂丁
,

即亲弟兄
。

其初出力攻采
,

不受月钱
,

至

得矿时
,

与洞主四六分财
、

为亲身弟兄
”

@
。

所谓
“

四六分财
” ,

一般是砂丁 占四成
,

洞主占六

成
。

至于砂丁中如何分配
,

则由他们自行议定
。

在
“

石分
”

(读若
“

担份
”
)的组合下

,

若干人合开一洞
,

各出食米
、

灯油若干
,

计作米石或

银两
,

作为各人股分 , 参加劳动日多少也可计入各人股分之内
。

矿砂出卖后
,

除去各项开支

及抽出公费
,

便按股分
“

洪账
”

0
。

在上面两种组织形式中
,

劳动者没有被纳入雇佣关系
,

但分工协作的合伙生产乃是进入
,

资本主义生产的前奏
。

只要有利可得
,

资本家就会从合伙组织中出现
,

资本家或是从外来的
,

或者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

一般来说
,

开采之初
,

大家对矿藏情况和营业前途尚无把握
,

采

用
“

石分
”

的办法正所以共同分担风险 , 经过试采有效
,

投资人认为可以大胆投资时
,

雇佣工

资制便会代替分成制
,

资本主义的萌芽便在这里产生 了
。

( 5 ) 生产成本和点利—
民营铜矿 的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的性质

。

采掘所得的矿砂
,

作为半制成的商品卖给冶炼部分的炉户
,
炉户将矿砂炼成锅料再卖给市场

,

这就是悯矿商品

生产的全过程
。

在生产过程中
,

开采者和冶炼者都须支付生产成本费
,

而卖价则必须高于成

本之上
,

高出的部分便是生产的燕利
。

生产成本的高低
,

与矿区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

矿质有优有劣
,

矿藏有厚有薄
,

矿区薪
、

炭
、

油
、

米供应有远有近
,

矿洞的挖掘有深有浅
,

所以各矿区之间生产成本互有差异
,

每一个矿先后开采时间也有差异
。

但就各种不同的情况

加以权衡
,

一个平均的成本估计是可以得出的
。

例如乾隆年间云南铜矿每产铜一百斤的成本

费
,

少的在六两 (银 ) 以下
,

多的在六两以上
,

一般则以六两为准
。

当时滇铜的市价约为每百

斤十四两
。

假定课税率为 20 %
,

则每百斤只能以八十斤按市价出售
。

这样
,

每产俐一百斤的

旅利应为 14 又 80 % 一 6 = 5
.

2两
。

即是说
,

投资人垫付六两的成本费
,

得到五两二钱的利益
,

可见赚利率是很高的
。

从以上生产成本和东利的关系看
,

可知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这里是有着广阔前途的 ,

从组织形式看
,

无论为合伙组织形式或手工工场形式
,

都 已具有资本萌芽的性质
。

史料还告

诉我们
,

有些矿厂
,

如
“

香树坡厂
,

向无亲身弟兄
,

均系招寡砂丁
”

L来生产
,

其资本主义的

性质更为明显
。

但是
,

一个洞僧或一个矿尖的工场
,

其规模是狭小的
,

何以不能更大一些呢?

特别是当时云南省 内的矿工人数多至数十万
,

只要投资增大
,

雇工是不受限制的
,

而且据说
:

“

从前开采 (云南铜矿 ) 皆系川
、

湖
、

江
、

广大商巨贾
,

每开一厂
,

率费银十万
、

二十万两不

等
”
O

,

那么
,

为什么这些富商巨贾的投资不能占居主导地位
,

不能持续下去呢 ? 这有待于下



面的解答
。

二
、

云南铜矿官督的管理办法

清代云南铜矿的开采
,

乃是为了官府 (包括京师
、

云南省及其它几省 )取得巨额铜料以供

铜币鼓铸
,

因此
,

官府对铜矿采炼的各环节加以管理和控制
。

( 1 ) 招商— 早在康熙二十一年 ( 1 6 8 2 ) 云贵总督蔡毓荣开始办矿时
,

.

就在他的 《筹滇

理财疏》 中订下 了滇铜
“

听民开采
,

而官收其税
”

的基本原则
,

主张矿场一旦确定开采之后
,

即便招商承办
: “

或本地有力之家
,

或富商大贾
,

悉听 自行开采
。

每十分抽税二分
。 ”

并拟订奖

励办志
“

凡有司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者准其优升
,

开矿商民上税三千至五千两者酌量给与顶

带
,

使知鼓励
。

又严禁别开官洞
,

严禁势豪霸夺民洞
,

斯商民乐于从事而成效速
”

L
。

这一建议

强调
“

有力之家
”

或
“

富商大贾
”

的
“

自行开采
” ,

对康熙十八年 ( 1 6 7 9) 清廷关于铜铅开采所作的

指示作了政策上的修改 ` 该指示规定
: “

产铜铅处
,

任民采取
,

……先尽地主报名开采 , 地主

无力
,

许本州县民采取 , 雇募邻近州县人充役
。

如别州人越境采取
,
及衙役搅扰

,

俱照光棍

例分别首从治罪
。 ”

L在这里
,

外地的富商大贾是根本不许来矿场投资的
。

而蔡的建议
,

则不

仅招来各地富商大贾
,

给以鼓励
,

并且严禁别开官洞
,

严禁势豪霸夺民洞
,

给商民以有力的

保护
,

这就促使富商们闻风而来
,

减少顾虑
。

蔡毓荣实行的就是这个办法
,

以后云南各地也

都照此奉行
。

但是
,

清廷对云南铜矿的招商
,

绝不是自由放任
,

而是通过下面方 式 严 加管

理
。

( 2 ) 奏报开采— 蔡毓荣于招商采矿之前
,

对全省铜铅进行了勘探
,

某些矿区经试采

有效
,

便奏报开采
。

以后或由矿民申请在某处开采
,

或官府指定某处开采
,

都要向朝廷报告
。

为了保持每年定额的总量生产
,

对已开各矿的停开或封闭
,

或新矿的增开
,

子矿的添加
,

都

应从全局考虑
。

在一个地区同时开采几处矿藏
,

人 口增加
,

油
、

米
、

薪
、

炭供应困难
,

则何

者集中开采
,

何者留待将来
,

也应有所选定
,

这些都不是开采商所能自己决定的
。

( 3 ) 监督生产— 清廷对铜矿生产严加控制
,

总督
、

巡抚
、

布政使司负督办之责
,

由

布政使司下面的粮储道派员管理矿场所在地的厂务
。

从乾隆三十三年 ( 1 7 6 8) 开始改由矿区的

道
、

府
、

州县官就地管理
,

派厂员 (即厂官 )驻厂监督
。

随厂员来的有掌管文书册报和铜银收

支的骨吏
,
并设巡役若干名以防铜料的走漏

,

设壮练若干名以缉捕盗贼
,
对矿工加以监视和

弹压
。

为了从各方面监督和管理生产
,

采取所谓
“

七长制
” ,

即在每个矿区
,

于厂员统管之下
,

设定下列管理人员
:
课长 (征收铜课

,

支发工本 )
,

客长 (处理厂内各项纠纷 )
,

洞长 (决定润

矿应否开采
,

解决邻洞穿通或争尖夺底的纠纷等等 )
,

锅头 (管理全厂的油米伙食 )
,

炭长 (管理

炭户
,

领放工本 )
,

稚头 (管理攘架安全
,

调拨褪手等)
,

炉头 (管理冶炼技术 )
。

这些管理人员

实际已掌握了矿厂全部生产的大权
,

但同时官府还对产品加以严密监视
: “

凡厂民开挖之洞
,

先在官报明得矿 (砂 )之后
,

即交官收贮
;
领出煎烧

,

有巡丁监守
,

铜一出炉
, 即押赴官察称

兑
,

所以重铜斤也
”

O
。

可见官府对铜产的管理是无微不至的
。

( 4 ) 课税和官价收购— 官督的目的是为了铜产品的掠取
。

掠取的手段
,

一为课税
,

二为 以官价收购产品
。

当康熙二十四年 ( 1 6 8 5) 开始恢复滇铜生产时
,

蔡毓荣只订立 了课税办

法
,

推行了二十年
。

至康熙 四十四年 l( 7 0 5)
,

云贵总督贝和诺于课税之外
,

奏定了官买余铜

办法
。

以后课税和官买兼行
,

成为经常制度
。

下面略加说明
:

课税
:

铜课和其它金属矿一样
,

都是对产品直接征收
。

税率为 20 %
,

即铜产出厂时抽收

实物的二成
。

这个税率
,

是早在康熙十 四年 ( 1 6 7 5) 就已确定了的L
。

在康熙十八年清廷一次



关于铜矿开采的指示中
,

明言
“

产铜铅处
,

任民采取
,

征税二分
,

按季造报 , 八 分 听 民 发

卖
”

L
。 “

八分听民发卖
”

这闪闪发光的六个大字
,

是重税制度之下留给民营铜矿的一大生机
,

后来却被贝和诺一笔勾消了
。

官价收购
:

铜产由官府收购
,

完全是为了更多地占有民营的产品
。

既是官购
,

必然不许

私卖
,

私卖的叫私铜
,

要受到处分
。

这就使钢矿开采者的产品所有权受到了严重的干预
,

使

产品的商品性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

既是官价
,

必然低于市价
,

低的限度可能只够成本
。

这

就使森利化为乌有
,

将富商巨贾拒于千里之外
。

官价收购通过预发工本来实现
。

因为富商巨贾很少人来问津
,

开矿的就主要是略具油
、

米的投资者
,

他们无力垫付较大的生产费
,

从而仰赖于官府的预发工本
,
官府也借这个办法

以控制矿业生产者
。

预发工本以铜产偿还为条件
,

领受工本的主要是炉户 (包括炭户 )
,

因炉

户最后完成铜的生产过程
,

便于以产品偿还官本
。

至于采掘部分的洞主
、

锅头
,

他们虽缺乏

油
、

米资金的垫支
,

但因所得产品为矿砂
,

不便于扣还官本
,

官府难以预发
。

这就促使采掘

与冶炼两部分的生产合而为一
,

以向官府领款
。

由于两者合一
,

所 以统称为炉户
。

这样
,

官

府通过预发工本
,

几乎将全省铜矿生产囊括于手中
,

成 了最大的财主
。

其实
,

清廷每年所垫

支的官费总共不过一百万两
,

这个数额是乾隆四年 ( 1 7 3 9) 确定的
。

当时
“

汤丹等厂每年约办

铜七
、

八百万斤
,

所需工本厂费银五
、

六十万两 , 又每年办运京铜四百万斤
,

约需脚价
、

官

役盘费银十余万两
, 又每年应解司库余息银二十余万两

,

应请每年预拨银一百万两
”

恤
。

可见

用作工本厂费的不过五
、

六十万两
。

以五
、

六十万银两换取七
、

八百万斤的铜产
,

这就是淮

廷对民营铜矿掠夺的实质
。

三
、

康
、

雍
、

乾三朝云南铜矿的税课和官价收购

自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六十年 ( 1 6 8 5一 1 79 5)
,

云南铜矿的生产
,

经历着盛衰起伏的变化
,

变化的原因
,

主要 由于清廷税课和官价收购的不同措施
。 一

下面分两个时期说明
:

( 1 ) 康
、

雍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
,

云南铜产由初盛阶段转到中落阶段
,

再 由中落转

到再盛阶段
。

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四年为初盛阶段
,

这时执行的政策是二八抽课
,

税率虽

重
,

但矿商纳税后所余百分之八十可以 自由出卖
,

每铜百斤可得利 5
.

2两左右 (算法见前 )
。

这样大的东利
,

当然激起矿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

后来所说的云南铜矿盛时
“

三江
、

两湖
、

川
、

广富商大贾
,

厚积资本
,

来滇开采
”

L
,

指的是这一阶段
。

在这一阶段
,

官府在云南的税额收

入增长了二十倍
,

铜产也是增长了二十倍@
,

其猛增的速度是惊人的
。

从康熙四十五年至六

十一年为中落阶段
,

贝和诺奏定 了官买余铜办法
,

规定矿民开矿先向官府领取工本
,

铜炼 出

后
,

先纳课百分之二十
,

其余百分之八十按官价卖给官府以扣还工本
。

官价按各矿区生产条

件不 同
,

分别规定为每百斤三
、

四两至五
、

六两
,

不到市价的一半
。

不愿领工本的
,

也必须

将百分之八十余铜卖给官府
。

后来铜官们还用秤头加长的办法进一步盘剥矿民
: “

矿民入山采

铜
,

官必每百斤预发价银四两五钱
,

至铜煎出时
,

抽去国课二十斤
,

秤头加长三十斤
,

共交

一百五十斤
。

其有不愿官价
,

自备工本入山开采者
,

至铜砂煎出时
,

令矿民自备脚力
,

驼至

省 (官铜 )店领银
,

每百五十斤
,

给银五两
,

又旷 日持久
,

不能支领
”

⑧
。

在这种掠夺方式之下
,

矿民难以继续维持生产
。 “

夫矿民开采铜斤
,

其费甚大
,

有油
、

米之费
,

有锤凿之费
,

有炉火
之费

。

其运至省店也
,

有脚价之费
。

所费甚大而官价不足以偿之
,

所以矿民每有
`

洞老山空
’

之请
,

盖托之以逃耳
”

⑧
。

这就把原来已经兴盛起来的铜矿生产拉到了萧条冷落的境界
。

在这

一阶段十七年中 ( 1 7 0 5一 1 7 22 )
,

除原有十七厂生产衰落外
,

新报开的仅一个厂而已
。

从雍正



元年 (1 7 23) 至雍正十三年 (1 7 3 )5 是云南钥矿再盛阶段
。

雍正元年下令严禁加长秤头
、

短价
、

勒索等弊
,

允许矿 民除交纳税课及以官价卖给本省供鼓铸用的铜额以外
,

其余部分可 自由出

卖
,

超过定额所增加的产量成了哀利的一线来源
。

由于这样
,

商人去而复来
,

矿业转衰为盛
,

钥产量由雍正元年不到一百万斤增至四年二百一十余万斤
。

五年云南布政使张允随奏请增加

钩钥官价
,

这年钢产量增至四百万斤零
。

此后仍有发展
。

在这一阶段十三年中
,

云南在采的

铜矿由二十一处增至三十五处
。

( 2 ) 乾隆时期— 乾隆朝进入铜矿最盛时期
。

就铜矿开采的厂数来说
,

历年最少二十

几处
,

最多四十几处
。

铜产量经常在一千万斤左右
,

最多达一千四百万斤以上L
,

保证了巨

额铜币数量的供应
。

何以在课税和官价收购的掠夺手段之下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生产 ? 这要从

官府采取的各种改良措施来探索
。

下面分三阶段加以说明
。

从乾隆元年 (1 7 3 6) 至乾隆十八年 ( 17 5 3) 为稳进阶段
。

这一时期铜产量从七
、

八百万斤增至

一千一百余万斤
,

基本上稳定在一千万斤
。

这一期间的改良措施主要是减轻税负
。

云南铜矿的

税率
,

从康照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 ( 16 8 5一 1 7 3 5) 五十年中都是 20 %
。

从乾隆初年开始
,

减为

10 %
。

乾隆二年刑部尚书尹继善奏称
:

当时滇铜
“

每百斤内除课铜十斤不收耗铜外
,

余铜九十斤

应收耗铜四斤半
”

L
。

这里明确说明当时 已推行的滇铜税率为 10 %
,

并不收耗铜
。

又据《户部则

例 》规定
: “

各厂每办铜一百斤
,

抽课十斤
,

又归公养廉
、

折耗铜三斤十四两三钱四分三厘
”

L
。

可

见抽课十斤和加耗已成为定规了
。

但有时按各矿厂生产情况和官价收购情况的不 同而更动其

税率
,

如乾隆五年 ( 17 4 0 )监察御史包柞永奏称
:
滇省铜厂

“

每铜百斤
,

或照旧例抽九斤
,

或照

正例抽十斤
,

或照新例抽二十斤
,

分别抽收
,

以重税额也
。 ”

L但总的说来
,

10 %的税率是乾

隆朝云南铜矿的正税率
,

比以前 20 %的税率减轻了一半
,

这不能不是乾隆初年一项重要的改

良措施
。

另一改良措施是对超定额 以上余铜收购的改变
。

乾隆初年
,

官府收购铜产
,

有两种

购价
:

一为
“
正铜官价

” ,

即官府按各厂生产能力派定各月除纳税外应卖给官府铜料的价格 ,

二为
“

余铜官价
” ,

即除派定额以外再卖给官府的铜料价格
。

如乾隆五年 ( 1 7 4 0) 间
“

各厂收买

正铜
,

每斤官价自三分五厘及三分七厘九厘以至四分不等 , 收买余铜每斤官价自五分以至六

分不等
。 ” ⑧可见余铜官价比正铜官价每斤约高二分左右

。

两种价格的差异
,

无非借以对余炯

生产的刺激
。

但余铜官价仍远低于市价
,

刺激生产的作用很小
。

乾隆十六年 ( 1 7 5 1) 清廷下令

官买正铜之外
,

剩余部分应听炉户自卖L
。

这本是雍正初年行之有效的措施
,

这时再加恢复
,

自然对生产有所促进
。

乾隆十九年 ( 1 7 5 4) 至四十三年 ( 17 7 8) 为全盛阶段
。

这一期间的铜产量由一千一百万斤至

一千四百余万斤
,

经常稳定于一千二百万斤左右
。

这一期间的改良措施
,

一为调整官府购铜

价格
,

二为加借
“

底本
” ,

三为
“

一分通商
” 。

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官价的调整
。

官府收购铜产
,

所订官价远在市价以下
。

开始订价时也许因生产成本较小
,

官价勉敷开支
,

以后铜矿愈深
,

成本愈高
,

薪
、

炭
、

油
、

米愈贵
,

此时官府继续以原价收购
,

矿户
、

炉户赔累不堪
,

无法维

持下去
。

因此
,

官府不得不将官价略加提高
。

乾隆十九年 ( 1 7 5 4) 云南巡抚爱必达以汤丹等铜

厂
“

开采 日久
,

洞深矿薄
,

食物昂贵
” ,

奏请增价⑧
。

当时汤丹厂每产铜百斤
,

需成本费六两
,

而官价只 5
.

15 2 8两
,

经爱必达奏请
,

清廷分两次 (十九年
,

二十一年各加 0
.

4 2 3 6两 )才加到六

两
。

由于官价略有增加
,

汤丹
、

大碌等大厂逐年产量加大
, “

二十四
、

五两年办铜二千六百余

万斤
”
@

。

同一时期
,

青龙等二十余小厂
,

原定官购价格为每百斤给银四两左右
,

于乾隆二十

四年 ( 1 7 5 9) 增为 5
.

15 两
,

二十五年后又两次增至六两
,

于是这些厂的产量也有增加
: “

青龙等

厂
,

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十有三月
,

共获悯四十八万 (斤 )
,
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

,

至二十

{



六年三月初旬
,

亦阅十有三月
,

共获铜一百余万 (斤 )
”

L
。

可见无论大厂小厂都于增价后提高

了产量
。

如借辱夺积修母坤举是对预发工本办法的补充措施
。

官府每次发给矿厂的工本
,

一

般于下一季度铜产内按官价扣还
。

在油
、

米
、

薪
、

炭购价 日昂的情况下
,

矿厂每苦资金缺乏
,

不能预为物资的储备
,

以致无法减缓成本增加的趋势
。

为此
,

官府采取了预发数年底本的办

法
,

使矿厂稍得调剂
。

如乾隆二十三年 ( 1 7 5 8) 官府预借汤丹厂底本银五万两
,

以五年限完 ,

又借给大水
、

碌碌厂底本银七万五千两
,

以十年限完
。 “

皆于季发铜本之外
,

特又加借
,

使厂

民气力宽舒
,

从容攻采
,

故能多得铜以偿夙通
。 ”

⑧三十六年又有一次借给底本@
。

关于接济

油米
,

乾隆三十四年和三十七年
,

地方官
“

先后陈请备贮油
、

米
、

薪
、

炭以资厂民
,

厂民乃能

尽以月受铜价雇葬砂丁
,
而 以官贷之油

、

米资其日用
,

故无惰采
”

L
。

这都说明地方官对厂民

资金的困难
,

在可能范围内给以一定的资助
。

一分通商是对厂民自卖产 品的一线开放
。

从乾

隆朝三十年代开始
,

清廷允许厂民于纳课 10 % 以外
,

以铜产 10 %卖给市场
,

然后将所余部分

照官价卖给官府
。

这就不论矿厂是否交足定额产品
,

也要保证
“

一分通商
” 。

当时的市价每百

斤铜可卖十四五银两
,

而官价不过六两左右
,

一分通商还是留下了一点好处
。

据《云南通志》

记载
: “

通商铜规定一成
,

即十斤
,
有时额外多办

,

准加为二成
、

三成者
。 ”

L这就是一分通商

与超硕自卖两者的结合
,

当然更有刺激生产发展的作用
。

由于以上减轻税课
、

调整官价
、

加
、

借底本
、

超额自卖
、

一分通商等改良措施的推行
,

因而这一时期云南铜产保持着 兴 旺 的 局

面
。

乾隆四十四年 ( 1 7 7 9) 至六十年 ( 1 7 9 5) 为徘徊阶段
。

这一段期间的铜产量徘徊于一千万至

一千一百万斤之间
,

不再向上发展
。

其所以如此
,

主要是受生产条件的限制
。

由于生产技术

落后
,

甫洞愈深
,

困难愈大
,

通风
、

排水设备
,

所费更多
,

特别是夏秋季润中积水难于排除
,

采掘不免中途停辍 ; 同时柴薪砍伐殆尽
,

嫩料也难以继续供应
。

加以矿区人 口增多
,

油粮价

涨
,

交通运输又极不便利
,

各项开支都在继续增加之中
,

所以不少矿山的开采
,

不能不因成

本日益超过官价而中止
,

并因拖欠官本而归于逃亡
。

按照规定
,

厂民拖欠官本应由宫府派驻

矿厂的厂员负贵赔偿
,

地方官也有责任
。

为此
,

地方高级官不得不向朝廷请求加恩豁免积欠
,

豁免积欠遂也成为一项补救措施
。

豁免积欠办法
,

早在二三十年代 已经开始
,

但豁免数额尚

小
。

以后豁免额增大
,

如乾隆四十四年 ( 1 77 9) 豁免三十万两
”

L
,

四十九年 ( 1 7 8 4) 豁免二十七

万两L
,

五十六年 ( 17 9 1》豁免三十九万两L
,

六十年 ( 17 9 5) 豁免四十九万余两@
。

到了嘉庆

年间
,

豁免更为频繁
,

嘉庆十三年 ( 18 0 8) 以后几乎每年都有
“

免去云南钢厂 民欠工本银
”

的

《上谕》@
。

这样豁免的办法
,

主要是为了解除地方官的责任
,

对铜矿生产的下降趋势是不能

扭转的
。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一期间除豁免积欠外
,

上述各种改良措施还继续推行
,

因而铜产

还不至大减
。

四
、

滇铜官督民营的特点及其实效

( 1 ) 炉户居于债户地位— 前面从生产成本与产品市价论证 了滇铜生产有利可图
、

资

本主义萌芽很可能在这里滋生发育
,

又从官督
、

官税和官价收购说明了封建官府对钥产品的

占有
。

这两者是根本对立的
,

封建性压制着资本主义性
。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燕利的获得
。

但是
,

在这里
,

除税课的无偿掠夺外
,

偏低的官价使点利化为乌有甚至是个负数
, 只有在允

许部分余铜自由出卖的条件下才能获得些微东利
。

这些微东利对于富商大贾来说是值不得一

顾的
。

富商大贾既是裹足不前
,

那些
“

走厂之人
”

却联翩而至
,

他们从官府领得工本
,

以产品

偿还
。

他们之中有的路备油
、

米
,

作为试采时的垫付工本
,

有的炉户则径从预领官本以开始



营业
。

他们本是平民身份
,

但官府把他们叫做
“

贫民
” ,

在公开的奏折中
,

一则日
“

炉户砂了
,

类皆贫民
,

不能自措工本
,

赖有预领官银
,

资其攻采
”
@ , 再则日

“

该炉户等食力营生
,

与齐

民无异
”

g
,

地方官称之为贫民
,

是说他们既非富民
,

又非商民
,

因而当他们欠款无法以铜产

偿清时
,

应请求朝廷加恩韶免
,

不使官吏们赔累
。

其实
,

铜官们预发工本时并不愿发给一无

所有的贫民
, “

滇民资本微薄
,

司库者恐 日后赔累
,

吝于发本
”

L
。

但由于商人们不愿在官府

压价收购之下前来投资
,

因而官本就只得发给久于采炼的炉户
。

但是
,

只要他们向官府领取

官本
,

他们就成了官府的债户
。

( 2 ) 官督民营的适应性— 如上所述
,

云南铜矿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

由于官府的干

预
,

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
。

那么
,

在 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
卜
官府可否不加千预呢 ? 关于这一点

,

雍正初年李级在他的《与云南参政论铜务书》中写道
:

一

夫山海之利
,

公之于人则普而多
,

私之于官则专而少
。

…… 今滇开局鼓铸
,

需铜之时
,

势不能不

设官店 , 但官店可设
,
而官价必不可发

。

若能出示晓谕
,

除无干 田园庐墓外
,

招民肆行开采
,

照 市价发

给矿民
,

则利之所在
,

人争趋之
,

铜斤所出
,

自必数倍于寻常
。 ,

L

李线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吏
,

他反对官府以官价收买余铜
,

而主张
“

照市价发给矿民
” 。

照这

样
,

资本主义性质的铜矿生产是一定要迅速发展起来的
。

但是
,

如果官府照市价收购拥料
,

则市价比当时官价高出一倍左右
,

亦即铜价的财政支出增加一倍
。

而且由于官府大量买钥
,

市价更将上涨
,

铜 的供应量也不能保证
,

铜钱鼓铸必受影响
,

官府铸钱的利息也将落空
。

而

且
,

在资本主义 自由经营的方式下
,

只要有利可图
,

便会迅速扩大开采
,

有可能于较短期内

使矿藏挖掘一空 , 或集中于富矿的开采
,

留下的只是质量很差
、

开采很难的小矿
。

正如王太

岳在他的《铜政议》 中所指的那些贪利之徒
, “

虽名为采铜
,

实皆侥幸尝试
,

一引既断
,

又觅他

引 , 一处不获
,

又易他处
,

往来纷藉
,

莫知定方
。 ”

@ 象这样到处乱挖乱采
,

怎能保持长期的

均衡生产而不致破坏矿山资源呢 ? 所以
,

为了保证经常性定量铜料的低价供应
,

清王朝是不

会允许资本主义自由经营的方式在铜矿生产中发展的
。

那么
,

为什么不采取官营的方式呢 ? 这在康熙三十一年蔡毓荣《筹滇理财疏 》中已作了说

明
。

其论点约为
:

(一 ) 官营铜矿必须每年支出不少的生产费
: “

若令官开官采
,

所费不货
,

当

此兵响不继之时
,

安从取给!
”

(二 ) 官府自营
,

如矿藏不富
,

徒蒙损失
: “

一经开挖
,

或以矿

脉衰微
,

旋作旋辍
,

则工本半归乌有
; ”

(三 ) 官营则官吏青役从中贪污舞弊
,

砂丁炉户不免

偷漏放卖
: “
山僻之耳目难周

,

官民之漏危无限
,

利于公家者几何哉! ”
(四 ) 官开所需劳力

,

难于招蓦
,

势必金派夫役
,

引起纷乱
: “

盖官开则必派取
, … …矿夫民夫各有本业

,

往往半途

而废
;
且恐派夫扰民

,
’

朝廷未见其利而地方先见其害也
” , (五 ) 为了社会治安

,

不如放任民

营
,

使 无业游民得以自食其力
,

免于滋事
: “

矿夫多系游手无籍
、

有普力而无衣 食 之 人
,

彼

知利不专于官而与民共之
,

未有不趋赴如市者
。

矿夫既集
,

矿积自盈 , 且予此辈以逐利之途
,

而渐息其为非之念
,

是以理财而兼饵盗之一法
。 ”

有此五点
,

因而他主张
“
莫若听民开采而官

收其税之为便也
。 ”

0

既不能任听私人资本主义 自由发展
,

又不能官府直接经营
,

于是
,

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

铜料
,

就只能采用官课
、

官购的
“

官誉民营
”

办法
,

这种办法
,

当时官府竟自称为归官办理
”

@
,

实际是官府从矿 民中攫取利益
,

以此种方式最能适应官府的需要
。

( 3 ) 官府从滇铜生产中攫得的利益— 仅就乾隆朝六十年来说
,

以每年平均产铜一千

一百余万斤计
,

云南省官府所得利益有如下列各数
:

一
、

每年铜课收入约切一百一十万斤
,

按官府规定每百斤九两二钱计
,

应为 10 1
,
2 0 0两 ,



二
、

每年官买铜料平均约一千万斤
,

每百斤按六两收购所得差价收入为三两二钱 (9
.

2两 一 6两 )
,

共

为 32 0
,

00 0两 , 减去各厂官派员役公费役食等费约 30
,

00 0两
,

应为 2 9 0
,
000两 ,

三
、

各省每年平均向滇采买铜料约二百二十万斤
,

以每百斤付价十二两计
,

差价 2
.

8两 (12 两一 9
.

2

两 )
,

应为 61
,

600 两
。 `

扣般称以上两项为
“

余息
, )

’

四
、

本省铸钱所获
“

铸息
,
平均每年约为 98

,

600 两L
。

以上各项总和为 55 1 ,

40 0两
。

这一数额对于贫瘩的云南省来说
,

确是一项重要岁入
。

乾隆

三年 ( 1 7 3 8) 云南巡抚张允随疏言
: “

青龙
、

汤丹等广每年办铜余息二十万两
,

向俱归存司库
,

备拨兵炯
。

嗣因盐务盈余裁减
,

将办铜余息银咨明留为协办各官及学政养廉
、

一切公费
,

应

仍按年解贮司库备用
。 ”

@ 乾隆五年监察御史包柞永奏称
:

滇铜余息
, “

如乾隆元年分余 息 银

二十七万有余
,

二年余息三十余万
,

三年二十八万有零
。

此项余息银两
,

除每年应销如各厂

员役公费役食
、

京铜起运脚价
、

船钱
、

运官人员盘费
、

养廉
、

饭银等项外
,

余剩之处仍留作

次年工本
” L

。

可见
,

二三十万的余息
,

用以备拨兵炯
,

指作官吏养廉
、

京铜运费
、

各项公费

以及次年工本
,

对解决云南省财政上的困难起了作用
。

更重要的是由于滇铜的大量生产
,

全国铸钱事业得以开展
。

在云南
,

从雍正初期至乾隆

末期
,

为了加铸铜钱
,

先后开设十三个铸钱局
,

三百多个炉座
,

所 用 铜 料
,

乾 隆四十七年
( 1 7 8 2) 以前

,

各年一百余万至二百九十余万斤 , 所铸铜钱
,

四十七年以前约为十余万至七十

万串 , 四十七年以后
,

由于需要减少
,

各年用铜约五十余万斤
,

铸钱约十八万串
。

京铜 (供

宝泉
、

宝源两局鼓铸 ) 原定为每年四百万斤
,

乾隆四年 ( 1 7 39 )起增为六百三十余万斤 , 所铸

铜钱
,

乾隆四年以后每年约为一千五百万 串左右
。

其他各省历年从云南采购铜料一百余万至

二百余万斤
,
铸钱二十余万串至七十余万 串

。

私共用滇铜铸出的钱各年在二百万串至二百八

十万申左有
。

没有这样巨量的钱币铸造以供流通
,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会受到阻碍的
。

在当时
,

银两和铜钱同时流通
。

人 口的增加
,

经济活动的频繁
,

要求货币数量相应增大
。

由于银产量

的有限
,

铜矿开采和铸钱的激增有着重大的国民经济的意义
。

所有以上功能和贡献
,

无非出自劳动者的创造
。

` ·

劳动者终年艰苦作业
,

工资极度徽薄
,

安全毫无保津
,

愈是僧洞深入
,

他们所支付的血汗愈多
。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
:
劳动者在洞主

、

炉户之下进行生产
,

直接受洞主
、

炉户的剥削
。

但在官价极低的情况下
,

洞主
、

炉户几乎无

法从中榨取利益
。

那么
,

这种生产又是什么性质呢 ? 我们认为
:
如果所有产品通过课税

、

官

买而全部被官府 占有
,

这样的生产当然纯属封建性质 , 但如仍有一部分剩余产品出售于市场
,

则这里并没有完全截断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
,

仍可称为封建束缚下的资本主义萌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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